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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公  告 

 

2017年  第 71号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护环境，保障人体健康，规范环境监测工作，现批准《环

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等八项标准为国家环境保护标准，
并予发布。 
标准名称、编号如下： 
一、《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HJ 604—2017）； 
二、《环境空气  有机氯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900—2017）； 
三、《环境空气  有机氯农药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HJ 901—2017）； 
四、《环境空气  多氯联苯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902—2017）； 
五、《环境空气  多氯联苯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HJ 903—2017）； 
六、《环境空气  多氯联苯混合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HJ 904—2017）； 
七、《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 906—2017）； 
八、《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HJ 907—2017）。 
以上标准自 2018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由中国环境出版社出版，标准内容可在环境保护部网站

（kjs.mep.gov.cn/hjbhbz/）查询。 
自以上标准实施之日起，原环境保护部 2011年 2月 10日批准发布的《环境空气  总烃的测定  气

相色谱法》（HJ 604—2011）废止。 
特此公告。 
 
 
 

环境保护部 
2017年 12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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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规范环境

噪声自动监测系统的性能，提高声环境监测能力，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系统的技术要求、性能指标和检测方法。 
本标准的附录 A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司和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珠海高凌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7年 12月 14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8年 3月 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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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系统的技术要求、性能指标和检测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系统的应用选型和检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3241  电声学  倍频程和分数倍频程滤波器 
GB/T 3785.1  电声学  声级计  第 1部分：规范 
GB/T 15173  电声学  声校准器 
HJ 660  环境监测信息传输技术规定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系统 automatic monitoring system of environmental noise 
基于噪声监测设备、数据通信技术及计算机应用软件，实现噪声自动监测并实时进行环境噪声数据

统计分析的系统，一般由一台或多台噪声监测子站及噪声监控系统组成。 
3.2 
噪声监测子站 noise monitoring sub station 
噪声监测子站是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系统的户外采样部分，一般分为固定式和移动式两种类型。噪声

监测子站包括全天候户外传声器、噪声采集分析单元、通信单元、电源控制单元以及机箱等配套安全防

护单元。 
全天候户外传声器：指有防风、防雨、防尘、防干扰设计的以适应户外长期连续使用的传声器。 
噪声采集分析单元：具有噪声信号采集和数据分析功能，同时可以保存一定量的数据。 
通信单元：实现噪声监测子站与噪声监控系统的数据通信。 
电源控制单元：提供电力供应，防止外部电源抖动对测量精度的影响，保护噪声监测子站免受外部

浪涌攻击。 
机箱：全天候防护箱，用于放置噪声采集分析单元、通信单元、电源控制单元等，起到防风、防雨、

防盗的作用。 
3.3 
噪声监控系统 noise monitoring system 
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系统的数据统计、分析部分，实现对噪声监测子站的运行状态监控、数据的收集、

存储、审核、查询、统计及报表生成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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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噪声监测子站本机噪声 ground noise induced by noise monitoring sub station 
指噪声监测子站正常工作时自身排放的噪声。 

3.5   
噪声自动监测原始数据  raw data of noise automatic monitoring 
噪声自动监测系统设定的最小测量时段测得的数据，是其他各时段统计和分析的基础数据。 

3.6 
数据采集率 data acquisition rate 
在监测时段内，由于仪器软件及硬件故障等原因，实际采集噪声自动监测原始数据的个数与理论上

应采集噪声自动监测原始数据的个数的百分比（以 DAR表示）： 

DAR 100%n
N

= ×                              （1） 

式中：n ——在监测时段内实际采集到的噪声自动监测原始数据的个数； 
N ——在监测时段内理论上应采集噪声自动监测原始数据的个数。 

4  技术要求 

4.1  噪声监测子站 

4.1.1  外观及结构 

4.1.1.1  噪声监测子站计量器具部分应有制造计量器具 CMC标志（进口产品应取得我国质量技术监督
部门的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和产品铭牌，铭牌上应标有仪器名称、型号、生产单位、出厂编号、制

造日期、准确度等级和制造商等。 
4.1.1.2  各零部件应连接可靠，表面无明显缺陷，各操作键使用灵活，定位准确。 
4.1.1.3  各显示部分的刻度、数字清晰，涂色牢固，不应有影响读数的缺陷。 
4.1.1.4  机箱防尘防水性能应符合 GB 4208中 IP 55的要求。机箱外壳应耐腐蚀。 
4.1.1.5  安装应牢固，根据用户自身地理位置，在一般地区应能经受 10级风力，在沿海地区应能经受
12级风力。 

4.1.2  环境条件 

噪声监测子站在以下环境条件中应能正常工作： 
a）环境温度：−30～50℃。如噪声监测子站布设在其他温度环境中，应采取措施保证仪器能正

常工作。 
b）环境相对湿度：0%～100%（不凝结）。 
c）环境压力：65～108 kPa。 

4.1.3  全天候户外传声器 

4.1.3.1  传声器在 250 Hz的声压灵敏度应大于 30 mV/Pa。 
4.1.3.2  传声器指向性响应：应支持 0°和 90°入射。 
4.1.3.3  传声器应支持长期户外使用，并具有防风、防雨、防尘、防干扰等功能。 
4.1.3.4  传声器风罩在风速 30 m/s时应不损坏。 
4.1.3.5  传声器支架结构应方便传声器安装、拆卸和声校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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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噪声采集分析单元 

4.1.4.1  应符合 GB/T 3785.1对 1级声级计的要求。 
4.1.4.2  测量下限不高于 30 dB，测量上限不低于 130 dB。 

4.1.4.3  应具有 A、C、Z频率计权方式。 
4.1.4.4  应具有 F、S时间计权方式。采样时间间隔不大于 1 s。 
4.1.4.5  应可扩展倍频程或 1/3倍频程等实时频谱分析功能，应符合 GB 3241对 1级滤波器的要求并可
远程设置频谱分析的采样间隔。 
4.1.4.6  测量参数应包含瞬时声级 LP、等效声级 Leq、累积百分声级 LN（N=5，10，50，90，95）、最
大声级 Lmax、最小声级 Lmin、标准差 SD等。 
4.1.4.7  应支持远程设置统计分析时间，在自定义时间段内生成 Leq、LN、Lmax、Lmin、SD 及采集率等
统计数据，应能够同时生成小时统计和天统计数据（Ld、Ln、Ldn）。 
4.1.4.8  应具有对超出某一限值的声音的触发录音功能及远程回放功能，触发限值和录音时间可设置。 
4.1.4.9  应具有远程自检功能并可任意设定自检频次，示值偏差大于 0.5 dB时自动提示。 
4.1.4.10  应具有自动校时功能。 
4.1.4.11  应在子站死机后有自动重启功能。 
4.1.4.12  应可扩展其他相关参数采集功能，如视频、风速、风向、气温、相对湿度、大气压、降雨量、
经纬度、道路交通车流量等。 
4.1.4.13  噪声监测子站原始数据及录音数据存储时间应大于 60 d，并支持通过通用通信接口下载数据。 
4.1.4.14  应在通信发生临时故障时不影响数据采集及存储，故障恢复后自动补传延误数据。 

4.1.5  通信单元 

4.1.5.1  应能实时传输噪声自动监测原始数据和录音数据。 
4.1.5.2  数据传输模式、传输流程、传输格式等应满足 HJ 660的有关规定。 
4.1.5.3  应支持无线传输和有线传输两种通信功能。 

4.1.6  供电及安全 

4.1.6.1  不间断电源应具有充放电保护功能，容量应保证终端正常工作 24 h以上。 
4.1.6.2  供电部分绝缘电阻应大于 20 MΩ。 
4.1.6.3  各独立部件应有接地措施。 
4.1.6.4  应具有防雷设计。 
4.1.6.5  应具有漏电保护装置和防盗报警装置。 
4.1.6.6  高温、高压和有害等危险部位应具有警示标识。 

4.2  噪声监控系统 

4.2.1  噪声监控系统主要功能 

噪声监控系统应具有噪声监测子站运行状态监控、数据收集、数据存储、审核、查询、统计及报表

生成等功能。 

4.2.2  噪声监测子站运行状态监控和数据收集 

4.2.2.1  可监控系统中各设备工作状态，支持噪声监测子站电力中断、通信中断、设备故障等异常报
警，并生成故障统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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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支持对噪声监测子站进行远程参数设置。 
4.2.2.3  支持每天生成噪声监测子站状态记录和自检报告。 
4.2.2.4  支持定时自动收集各噪声监测子站的监测数据。 
4.2.2.5  支持设备故障恢复后手动收集延误数据。 

4.2.3  数据存储及审核 

4.2.3.1  应至少每季度自动进行一次原始监测数据完全备份，每周自动进行一次增量备份。 
4.2.3.2  原始监测数据应至少保存 5年并自动备份，删除时应反复确认并有详细记录。 
4.2.3.3  可存储和播放采用事件触发方式记录的现场录音。 
4.2.3.4  对各时段噪声监测数据应能设置异常值判断条件（如不满足数据采集率规定的数据、不符合
相关规范气象条件的数据、子站监测设备故障产生的随机值等），支持对异常数据自动标记和提示，支

持对数据进行人工审核。 
4.2.3.5  不得修改或删除数据库中的噪声自动监测原始数据。 

4.2.4  数据统计查询及报表生成 

4.2.4.1  支持根据噪声自动监测原始数据统计，计算用户所需各种时段、各种统计周期的不同评价数
据（包括 Leq、Ld、Ln、Ldn、LN、Lmax、Lmin、SD、采集率等噪声采集数据及气象参数、道路交通信息等
可扩展的数据）。 
4.2.4.2  支持对触发噪声数据、异常数据和维护记录等进行分类统计。 
4.2.4.3  支持在地图上以图、表等方式实时显示各噪声监测子站监测数据。 
4.2.4.4  数据统计报告应具备人工抽样数据重算功能。 
4.2.4.5  支持用户自定义统计周期及报表报告模板，数据报表报告应支持表和图形等方式。 
4.2.4.6  应支持导出 Excel、Word、PDF等通用文件格式。 

4.2.5  软件接口 

应支持噪声监控系统数据接口的开放，可实现数据的交换和共享。 

4.3  仪器操作说明书要求 

仪器的操作说明书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仪器原理、仪器构造图、现场安装方法、仪器操作方法、

部件标识及注意事项、有害物品危险警告标识、常见故障处理及日常维护说明等。 

4.4  噪声监测子站性能指标及适用性检测方法 

噪声监测子站性能指标及适用性检测方法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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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噪声监测子站性能指标及适用性检测方法 
 
本附录规定了噪声监测子站的性能指标及检测方法。 

A.1  性能指标 

A.1.1  数据采集率 
在室外连续运行至少 30 d，数据采集率 DAR应大于 95%。 

A.1.2  噪声监测子站本机噪声 
噪声监测子站正常工作时，在全消声室或半消声室中距离机箱边缘 0.5 m处测得的等效 A声级应小

于 30 dB。 
A.1.3  温度稳定性 

在 A.1.4 条规定的相对湿度范围内，噪声监测子站在−30～50℃的温度范围内工作时，在任何气温
上显示的声级偏离 23℃参考气温时显示的声级差值加上 0.3 dB的测量不确定度后不应超过±0.8 dB。 
A.1.4  相对湿度稳定性 

在 A.1.3条规定的温度范围内，噪声监测子站在 0～100%的相对湿度范围内工作时，在任何相对湿
度上显示的声级偏离 50%参考相对湿度显示的声级差值，再加上 0.3 dB的测量扩展不确定度后不应超
过±0.8 dB。 
A.1.5  传声器风罩防风能力 

在风速为 10 m/s时，传声器风罩防风能力应至少衰减 30 dB。 

A.2  适用性检测方法 

A.2.1  检测条件 

A.2.1.1  主要配套设备 
A.2.1.1.1  标准声源发生装置 
标准声源发生装置的准确度等级应符合 GB/T 15173中规定的 LS级或 1级。 

A.2.1.1.2  气压计 
在检测环境条件内，气压计的最大允差应优于±0.2 kPa。 

A.2.1.1.3  温度计 
在检测环境条件内，温度计的最大允差应优于±0.2℃。 

A.2.1.1.4  湿度计 
在检测环境条件内，湿度计的最大允差应优于±4%。 

A.2.1.2   检测环境条件 
A.2.1.2.1  温度：20～26℃。 
A.2.1.2.2  相对湿度：30%～90%。 
A.2.1.2.3  气压：97～103 kPa。当检测实验室所处位置的气压不能满足上述要求时，须提供修正方法。 
A.2.1.3  参考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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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3.1  温度：23℃。 
A.2.1.3.2  相对湿度：50%。 
A.2.1.3.3  气压：101.325 kPa。 

A.2.2  数据采集率 

A.2.2.1  检测期间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仪器维护。 
A.2.2.2  噪声自动监测系统连续工作至少 30 d后，计算数据采集率，判定是否达到要求。 
A.2.2.3  若初次检测不合格，允许进行 1次仪器维护。 
A.2.2.4  初次检测不合格的仪器，再次检测时，连续工作时间不少于 50 d。计算数据采集率，若仍达
不到要求，则判定为不合格。 

A.2.3  噪声监测子站本机噪声 

A.2.3.1  将噪声监测子站放置到全消声室或半消声室中，在距离噪声监测子站机箱边缘 0.5 m处，前、
后、左、右和上方共布设 5个测试点位，在噪声监测子站正常工作状态下进行测量，每次读取 1 min的
等效声级值，取 5个测点检测值的最大值进行评价。 
A.2.3.2  按照 A.2.3.1重复检测 3次。 
A.2.3.3  取 3次检测结果的最大值进行判定。 

A.2.4  温度稳定性 

A.2.4.1  将噪声监测子站和规定的标准声源发生装置放置在环境试验箱中。环境试验箱的相对湿度应
是参考相对湿度，大气压应是参考大气压。环境试验箱内温度改变的每一时刻应对相对湿度和大气压监

控，以保证维持在规定的允差内，实际相对湿度应在规定相对湿度的±9%以内，静压力变化的绝对差
值应不超过 6.2 kPa。 
A.2.4.2  检测期间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仪器维护。 
A.2.4.3  当试验条件确定后，应避免环境试验箱内的大气温度迅速改变。当环境试验箱内的温度开始
改变时，应注意避免产生凝结。 
A.2.4.4  噪声监测子站和标准声源发生装置在参考温度环境条件下实施至少 12 h 的环境适应。在环境
适应性期间，标准声源发生装置和噪声监测子站上的传声器不应耦合，并关闭电源。在环境适应性周期

完成以后，标准声源发生装置和噪声监测子站上的传声器应耦合并打开电源。读取噪声监控系统记录的

声级。 
A.2.4.5  参考温度环境条件下的测试结束后，依次在−30℃（最低温度）、0℃、30℃、50℃（最高温度）
等四个温度环境条件下进行测试。每个温度条件下至少适应 7 h后再将标准声源发生装置和噪声监测子
站上的传声器耦合并打开电源。分别读取噪声监控系统记录的声级。 
A.2.4.6  计算标准声源发生装置在试验环境条件下与在参考环境条件下产生的声压级之间的所有差
值，单独评价。 

A.2.5  相对湿度稳定性 

A.2.5.1  将噪声监测子站和规定的标准声源发生装置放置在环境试验箱中。环境试验箱的温度应是参
考相对湿度，大气压应是参考大气压。环境试验箱内温度改变的每一时刻应对温度和大气压监控，以保

证维持在规定的允差内，实际温度应在规定温度的±1.3℃以内，静压力变化的绝对差值应不超过
6.2 kPa。 
A.2.5.2  检测期间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仪器维护。 
A.2.5.3  噪声监测子站和标准声源发生装置在参考相对湿度环境条件下实施至少 12 h 的环境适应。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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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适应性期间，标准声源发生装置和噪声监测子站上的传声器不应耦合，并关闭电源。在环境适应性

周期完成以后，标准声源发生装置和噪声监测子站上的传声器应耦合并打开电源。读取噪声监控系统记

录的声级。 
A.2.5.4  参考相对湿度环境条件下的测试结束后，依次在 0%（最小相对湿度）、70%、100%（最大相
对湿度）等三个相对湿度环境条件下进行测试。每个相对湿度条件下至少适应 7 h后再将标准声源发生
装置和噪声监测子站上的传声器耦合并打开电源。分别读取噪声监控系统记录的声级。 
A.2.5.5  计算标准声源发生装置在试验环境条件下与在参考环境条件下产生的声压级之间的所有差
值，单独评价。 

A.2.6  传声器风罩防风能力 

A.2.6.1  将噪声监测子站放置于风洞中，设定风速为 10 m/s，风速稳定后开始检测。 
A.2.6.2  传声器未安装风罩时，读取 1 min的等效声级值。传声器安装风罩时，读取 1 min的等效声级
值。计算未安装风罩与安装风罩时的声级差。 
A.2.6.3  按照 A.2.6.2重复检测 3次。 
A.2.6.4  取 3次检测结果的最小值进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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